
教育学院新媒体信息报送管理及奖励办法 

为进一步规范新媒体的运营、信息报送管理工作，激励师生信息

报送的积极性，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在展现学院风采、服务师生等方

面的积极作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和班级要挑选政治素质过硬、新闻敏感性强、文字

表达能力强的师生担任本单位和班级的网络宣传员，积极参与到学院

的新媒体平台建设工作； 

（二）网络宣传员要提高信息报送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

性的引导，紧密结合学院发展实际，打造特色话题，增强与师生的互

动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地报送本单位的各类信息。 

二、报送内容 

（一）常规工作动态信息：各单位（班级）在建设和发展中的新

进展、新成绩、新举措，内容涉及面广、能以点带面及时反应本单位

特点的信息； 

（二）重大活动信息：各单位（班级）举办的各类学术、科研、

课余活动； 

（三）“双一流”专题资讯：各单位在“双一流”建设、优势特

色学科发展的重大事项和成果； 

（四）其他专题信息：各单位（班级）的师生风采、学科发展、

科研进展、成果发布、学术会议、团队/个人获奖、个人发展等。 

三、报送方式与要求 

（一）报送方式 

1.师生宣传员可结合本单位（班级）工作，根据实际情况报送信

息； 

2.师生宣传员可组成专题小组，结合学院年度“选题参考”合作

报送专题材料； 



3.学院其他师生可结合单位事业发展情况，不定期报送常规信息

或专题信息； 

4.除报送完整信息外，可提供新闻和信息线索，重大题材可联系

学院信息员协助。 

（二）报送时效 

1.常规信息。一般在新闻事件发生后 24 小时内，重大事件完成

48小时内，以图文信息形式报送； 

2.专题信息。一般在每学期初报送专题信息计划，初步确定发布

时间和主题。 

（三）报送要求 

各类信息统一报送至学院信息员处，格式要求参照《浙江大学教

育学院新闻宣传工作指南（2018 年 10 月修订）》。 

（四）信息录用 

所报信息应图文并茂、文字流畅、内容丰富、意义深刻。学院信

息员统一对报送的信息进行初审、编辑，提交学院宣传工作分管领导

审批后发布，重大或特色信息将报送学校相关部门。 

四、奖励办法 

（一）凡被以下平台录用并发布的，奖励如下： 

平台 具体说明 奖励 

“浙江大学教育学院” 

微信公众号 

录用并发布 20 元/篇 

阅读量达 500-1000 人次 50 元/篇 

阅读量达 1000 人次以上 100 元/篇 

“浙江大学”微信公众号 录用并发布 100 元/篇 

浙江大学官网首页新闻 录用并发布 100 元/篇 

（二）学校和学院平台不重复奖励，以奖励金额高的为准； 

（三）阅读量以信息发布后的第 7天 24 点的数字为准； 

（四）获奖励的信息均以署名作者为准，作者为 1人以上的，由

第一文字作者自行分配奖励； 

（五）学院每年度将根据稿件数量、质量和阅读量，开展“年度



最佳稿件”和“优秀网络宣传员”“新闻宣传先进单位”等评比表彰，

并给予相应奖励；网络宣传员信息报送情况将作为“优秀网络宣传员”

等评比表彰的重要依据。 

五、其他 

本办法现阶段仅限于学校、学院官网和“浙江大学”及“浙江大

学教育学院”微信公众号，其他平台暂不涉及。 

本办法由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

2019 年 11 月 30 日 

 


